
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

建筑工程一切险附加条款 
22.专业费用特别条款   

兹经双方同意，鉴于被保险人已按约定缴付了附加的保险费，保险人负责赔偿被保险人

因本保险合同项下承保风险造成被保险工程损失后，在重置过程中发生的必要的设计师、检

验师及工程咨询人费用，但被保险人为了准备索赔，或估损所发生的任何费用除外。上述赔

偿费用应以损失当时适用的有关行业管理部门制订的收费标准为准，但不得超过本保险合同

明细表中列明的赔偿限额。 

本保险合同所载其它条件不变。 

附加保险费： 

 


